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2015－临 088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15年12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本次交易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募集配套资金三部份：  

（一）重大资产出售 

本公司拟向彭建虎或其指定第三方出售本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母公司口径），彭建虎或

其指定第三方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支付。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拟向巨人网络的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巨人网络100%股权。 

（三）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总金额不超过500,000万元，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不参与募集配套资金

部分的认购，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监管机构

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第三项以前两项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不



构成前两项交易的实施前提，其成功与否不影响前两项交易的实施。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重庆新

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彭建虎及其一致行动人彭俊珩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兰麟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腾澎投资，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史玉柱。 

三、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彭建虎持有公司43,721,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6.80%，彭俊珩持

有公司4,89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48%。 

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变为509,136,270股，兰麟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各主要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1 上海兰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672.36 30.78 

2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432.63 10.67 

3 
上海鼎晖孚远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699.69 9.23 

4 
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4,586.25 9.01 

5 
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4,272.44 8.39 

6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830.64 7.52 

7 
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4.77 6.92 

8 
上海孚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49.84 4.62 

9 彭建虎 4,372.17 66.80 4,372.17 8.59 

10 彭俊珩 489.50 7.48 489.50 0.96 

11 原公众股东 1,683.33 25.72 1,683.33 3.31 

合计 6,545.00 100 50,913.63 100 



四、 其他事项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至《重庆新世纪游轮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四）》。 

本次资产重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本次资产重组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能否取得监管部门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

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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